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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格式 1-3                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
總          說          明 

中華民國 102 年度 

一、 本機關主要職掌： 

辦理本市動物疾病防疫、衛生保健、動物用藥品管理、獸醫師管

理、動物保護業務、屠宰衛生管理及動物之家營運管理等事項。 

二、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： 

(一)施政計畫重點及執行成果： 

1.依據動物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動物保護業務工作，並執掌台中市

動物之家管理、流浪犬、貓認領養 (102年度認養 2,864頭，領回

1,097頭，另與動保團合作由動保團體認養 272頭，共 4,233頭)、

人道捕犬及棄犬收容等事項。 

2.本所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，辦理各項動物傳染病防治計

畫、家畜保健衛生輔導計畫，維護畜禽公共衛生、減少動物疾病損

失及人畜共通傳染病之危害。 

3.本所依據獸醫師法規定辦理獸醫師管理等工作。 

4.依據動物用藥品管理法辦理動物用藥品管理及畜禽藥物及抗生素殘

留檢驗及監控等事項。 

(二)各項工作計畫實施情形： 

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

辦 理 情 形 
已 完 成
或 未 
完 成 之
說 明 

因 應 改
善 措 施 

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辦理處務行政、總

務、會計、人事等事

宜 

已完成  

動物保護 動物保護 辦理動物保護、寵物

登記及推廣寵物業收

容動物認養愛心小站

等業務。 

已完成  

動物收容 動物收容 辦理流浪犬收容管理

及動物之家營運等工

作。 

已完成  

獸醫行政 獸醫行政 辦理輸入動物追蹤檢 已完成  



2 

 

疫、狂犬病預防注射

及臨時人員管理等。 

豬病防疫 豬病防疫 1.口蹄疫及重要疾病

防治、監測抗體、掌

控疫情。 

2.配合農會成豬死亡

保險業務查核。 

3.加強牧場野鼠防除

工作維護人畜公共衛

生之目的。 

已完成  

病性鑑定及水產

防疫 

病性鑑定及水產

防疫 

1.畜禽水產動物病性

鑑定。 

2.畜禽水產動物疾病

防疫輔導。 

3.獸醫動物防疫人員

教育訓練。 

4.維護、充實實驗設

備。 

已完成   

草食動物疾病防

疫 

草食動物疾病防

疫 

1.禽場訪視、衛生保

健、防疫工作輔導、

抗體檢測、疫情監

控、疫病防治及統籌

強化畜禽水產動物疾

病防治計畫執行。 

2.乳牛、乳羊、鹿結

核病及布氏桿茵防

治，寄生蟲調查及驅

除防治。 

3.乳牛冷烙編號管

理、大動物繁殖障礙

防治。 

4.草食動物口蹄疫及

牛流行熱等疾病防

治。 

已完成  

動物藥品管理 動物藥品管理 1.提高動物用藥品品

質，以利動物安全藥

品。 

2.動物用藥品管理法

已完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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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管理，加強動物

用藥品抽查取締及宣

導工作計畫。 

一般建築及設備 一般建築及設備 1.辦理零星基本設備

及動物收容所設備費

等。 

2.購置動物管制車及

動物防疫車汰換。 

3.辦理公立動物收容

所及管制設備改善計

畫。 

4.辦公大樓地價補償

款。 

已完成  

三、預算執行概況： 

(一) 歲入部分： 

1.罰鍰及賠償收入—罰金罰鍰及怠金—罰金罰鍰： 

預算數270,000元，決算數847,500元，計超收577,500元，執行率

313.89%。主要係違反動物藥品管理法及畜牧法取締裁罰收入，本處

依規主動執行抽查或民眾檢舉，依實際查核情形裁罰，致未如預期，

嗣後注意預算編列。 

2.罰鍰及賠償收入—賠償收入—一般賠償收入： 

預算數0元，決算數11,754元，計超收11,754元。係本處財務採購合

約，廠商未依約於期限內交貨，依約收取逾期罰款，嗣後請各合約

廠商注意交貨期限，並請廠商務必依合約期限交貨。 

3.規費收入—行政規費收入—證照費： 

預算數238,000元，決算數321,500元，計超收83,500元，執行率

135.08%。係獸醫師申辦開業執照規費、申辦寵物繁殖、買賣或寄養

許可證規費，依實際申請情形收取，致未如預期，嗣後注意預算編

列。 

4.規費收入—行政規費收入—登記費： 

預算數283,000元，決算數367,000元，計超收84,000元，執行率

129.68%。係寵物登記規費收入，本處本年度配合狂犬病疫苗施打廣

為宣導，民眾寵物登記意願提高，依實際申請登記情形收取規費，

致未如預期，嗣後注意預算編列。 

5.規費收入—使用規費收入—供應費： 

預算數689,000元，決算數2,637,990元，超收1,948,990元，執行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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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2.87%。係辦理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頸牌、證明書收入，7月中旬

發生狂犬病疫情，民眾攜帶犬貓施打狂犬病疫苗意願增加致狂犬病

牌證及證明書供應費收入超收，依實際情形收取規費，致未如預期，

嗣後注意預算編列。 

6.規費收入—使用規費收入—服務費： 

預算數220,000元，決算數457,500元，計超收237,500元，執行率

207.95%。7月中旬發生狂犬病疫情出現棄犬潮，動物收容所流浪動

物飼主領回飼料及場所管理費超收，依實際申請登記情形收取規

費，致未如預期，嗣後注意預算編列。 

7.財產收入—財產孳息—利息收入： 

預算數8,000元，決算數6,077元，計短收1 ,923元，執行率75.96%。

專戶存款利息收入，依實際情形繳庫，未如預期，嗣後注意預算編

列。 

8.財產收入—廢舊物資售價—廢舊物資售價： 

預算數0元，決算數2,390元，計超收2,390元。動物收容所房屋修繕，

拆除廢舊之鐵絲圍籬變賣收入，依規辦理繳庫。 

9.補助及協助收入—補助收入—上級政府補助收入： 

預算數6,615,000元，決算數6,156,887元，計短收458,113元，執行率

93.07%。 

10.其他收入—雜項收入—其他雜項收入： 

預算數0元，決算數5,059元，計超收5,059元。郵資機使用酬金，依

實際情形收繳市庫，致未如預期，嗣後注意預算編列。  

(二) 歲出部分： 

1.一般行政－行政管理：預算數67,088,000元，實支58,031,987元，經

費賸餘9,056,013元，執行率86.50%。 

2.動物保護與管理－動物保護：預算數 36,245,000 元，實支 34,979,601

元，經費賸餘 1,265,399元，執行率 96.51%。   

3.動物保護與管理－動物收容: 預算數 12,270,000 元，實支 12,252,955

元，經費賸餘 17,045元，執行率 99.86%。 

4.動物保護與管理－獸醫行政: 預算數 25,178,000元，實支 22,419,969

元，，經費賸餘 2,758,031元，執行率 89.05%。 

5.動物防疫與檢驗－豬病防疫: 預算數 5,820,000元，實支 5,666,633

元，經費賸餘 153,367元，執行率 97.36%。 

6.動物防疫與檢驗－病性鑑定及水產防疫: 預算數 637,000元，實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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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29,389元，經費賸餘 7,611元，執行率 98.81%。 

7.動物防疫與檢驗－草食動物禽疫防疫: 預算數 3,467,000元，實支

3,462,020 元，經費賸餘 4,980元，執行率 99.86%。 

8.動物防疫與檢驗－動物藥品管理: 預算數 1,040,000元，實支 925,525

元，經費賸餘 114,475元，執行率 88.99%。 

9. 一般建築及設備—一般建築及設備：預算數 3,845,000元，實支

3,801,324 元，經費賸餘 43,676元，執行率 98.86%。 

四、財務實況： 

(一)押金、預付薪津及預付各項費用之用途及尚未收回轉帳原因： 

1.押金 5,000元，係禽流感便民免付費專線電話押金，依實際業務

需要結轉下年度繼續辦理。 

2.預付費用 3,633,052元，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，

補助「畜禽產品安全衛生預警體系計畫」及「因應 H7N9亞型家禽

流行性感冒加強防疫計畫(追加)」，議會同意先行墊付(102年 12

月 27日議事字第 1020006129號函)，「畜禽產品安全衛生預警體

系計畫」已列 103年度預算，「因應 H7N9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加

強防疫計畫(追加)」擬列 103年度追加預算。 

(二)暫收款、保管款、借入款、代收款、預撥經費之內容及尚未退還轉

帳原因： 

    1.保管款 984,184元，為收入各項財務、勞務採購、工程及設備等

履約保證金、保固金，因採購案於年底驗收結算付款，至未能及

於 12月 31日退還各項保證金，及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等 193,884

元，依實際業務需要結轉下年度繼續辦理。 

    2.代收款 308,029元，為待付健保費 2,615元，待付勞保費 140,157

元，待付勞退金 90,266 元及 102 動保業務績效評鑑特優、直轄

市政府辦理犬貓收容捕捉業務評鑑特優獎勵金 33,221 元，法院

執行扣薪 41,770 元，未能及於 12 月 31 日支付，依實際業務需

要結轉下年度繼續辦理。 

    3.預領經費 3,633,052 元，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

局，補助「畜禽產品安全衛生預警體系計畫」及「因應 H7N9 亞

型家禽流行性感冒加強防疫計畫(追加)」，議會同意先行墊付

(102年 12月 27日議事字第 1020006129號函)，「畜禽產品安全

衛生預警體系計畫」已列 103年度預算，「因應 H7N9亞型家禽流

行性感冒加強防疫計畫(追加)」擬列 103年度追加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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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歲出保留數應按年度說明發生原因。 

無 

五、其他要點：  

本處於民國 82年奉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准予臺中市第八期市地重劃區豐業

段 133號抵費地，做為新建本處辦公大樓(臺中市萬和路 1段 28-18號)，

惟需償付八期市地重劃基金用地價款計 4,982萬 5,410元，本處業於 83

及 84年合計編列歲出預算數 1,982萬 5,410元，94年編列歲出預算數

200萬元， 97至 98年各編列歲出預算數 200萬元，99至 102年各編列

歲出預算數 100萬元，截至本年度止共計已撥付 2,982萬 5,410元，尚

積欠八期市地重劃基金地價款 2,000萬元。 

 

 


